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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乘员保护其他测评项

J.1 气帘翻滚触发试验

J.1.1 车辆准备

J.1.1.1 车辆运达时车辆状况的检查和确认

按照 A.1.进行车辆状况的检查和确认。

J.1.1.2.整备质量的测量

按照 A.1进行车辆整备质量的测量。

J.1.1.3 参考质量的测量

在驾驶员和前排乘员位置分别放置 Hybrid III 50th假人或等质量的配重（80kg），按照 A.1 进行

车辆整备质量的测量。

J.1.1.4 车辆前期准备

按照 A.1进行车辆前期准备。在车辆 ECU上安装 X、Y、Z三向角速度传感器。采集车辆翻滚

ECU角速度参数，并与车辆制造商提供参数进行对比验证。

J.1.2 乘员舱的调整

按照 A.3进行乘员舱调整。车辆上活动玻璃应处于放下位置或处于预破碎状态。对于绊翻试验车

辆，驻车制动器应处于工作位置。

J.1.3 假人的准备

试验前，按照 A.4要求准备两个 Hybrid III 50th男性假人。

J.1.4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应进行校准。每个传感器的通道幅值等级（CAC）应涵盖表 J.1中所列出的最小测量幅

值。为了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在试验中不能使用通道幅值等级（CAC）大于最小测量幅值若干倍的

传感器。在试验过程中如果传感器达到通道幅值等级（CAC）,则该传感器应重新标定。

表 J.1 测试要求

测试仪器 测试部位 CFC 等级 最小幅值 测量通道

角速度

传感器
ECU

X 180 1500deg/sec 1

Y 180 1500deg/sec 1

Z 180 1500deg/sec 1

总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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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5 假人的安放

在驾驶员和前排外侧乘员座椅分别放置一个 Hybrid III 50th男性假人，按照 A.7进行假人安放。

J.1.6 试验前后照片

试验照片的最小分辨率应为 640×480，表 J.2列出了试验前后至少应拍摄的试验照片数量和位置。

“○”代表应进行拍摄。

表 J.2 翻滚试验照片

序号 照片拍摄位置 试验前 试验后

1 车辆前面正视照片 ○ ○

2 车辆左侧正视照片 ○ ○

3 车辆右侧正视照片 ○ ○

4 车辆左前 45°照片 ○ ○

5 车辆右后 45°照片 ○ ○

6 车辆后面正视照片 ○ ○

7 前风窗玻璃正视照片 ○ ○

8 驾驶员侧气帘展开照片 - ○

9 乘员侧气帘展开照片 - ○

10 驾驶员接触照片 - ○

11 乘员接触照片 - ○

J.1.7 摄像机位置

使用高速相机记录车辆翻滚过程，使用 DV拍摄试验前数据采集设备触发模式、车辆翻滚过程、

试验后侧面气帘和安全带点爆情况。

高速摄像机的最小分辨率应为 1280×720，同时使用无频闪高速影像灯光系统，沙坑绊翻和路缘

石绊翻摄像机位置及要求如表 J.3所示，螺旋翻滚和边坡翻滚摄像机位置及要求如表 J.4-J.5 所示。

表 J.3 绊翻翻滚试验摄像机位置及要求

摄像机编号 摄像机速度 拍摄位置 拍摄目标

1 ≧250fps 车辆正前方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2 ≧250fps 车辆移动方向侧前方（车尾侧）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3 ≧250fps 车辆内部
侧面气帘、安全带等约束系统触发情况和

假人头部运动情况

4 ≧30fps 车辆侧面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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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4 螺旋翻滚试验摄像机位置及要求

摄像机编号 摄像机速度 拍摄位置 拍摄目标

1 ≧250fps 车辆左侧面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2 ≧250fps 车辆右侧面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3 ≧250fps 车辆内部
侧面气帘、安全带等约束系统触发情况和

假人头部运动情况

4 ≧30fps 车辆正前方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表 J.5 边坡翻滚试验摄像机位置及要求

摄像机编号 摄像机速度 拍摄位置 拍摄目标

1 ≧250fps 车辆前方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2 ≧250fps 车辆内部
侧面气帘、安全带等约束系统触发情况和

假人头部运动情况

3 ≧30fps 车辆左前方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4 ≧30fps 车辆左侧面全视野 车辆翻滚整体运动过程

J.1.8 试验设施

J.1.8.1 沙坑绊翻试验

J.1.8.1.1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跑道、沙床、试验车辆搭载平台和试验必需的技术设施。在沙床前

至少 5m 的跑道应水平、平整、干燥和干净。沙床应具有足够的厚度和面积，保证沙土与车辆的充

分接触。

J.1.8.1.2 牵引系统

试验车辆搭载平台牵引加速度≤0.3g，以保证车辆翻滚前的姿态。速度控制精度：±0.2km/h。试验

速度推荐范围为 10km/h～40km/h。为保障试验车辆顺利翻滚，车辆制造商需提供明确试验速度，并

记录实际试验车速。

J.1.8.1.3 灯光系统

试验前 5min，开启高速摄像机用无频闪灯光系统。

J.1.8.1.4 车辆载体（飞行地板）

飞行地板应水平，且面积要足够大，能够容纳试验车辆。保证车辆离地高度300mm。

J.1.8.2 路缘石绊翻试验

按照J.1.8.1.1～J.1.8.1.4布置路缘石绊翻试验场地、牵引系统、灯光系统和车辆载体（飞行地板）。

针对路缘石绊翻，需要在沙坑边缘安装刚性横梁壁障。飞行地板制动之前，达到稳定速度后，车辆

轮胎接触固定在地面上的横梁，车辆发生侧翻。刚性横梁壁障离地高度推荐值为120mm～1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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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试验车辆顺利翻滚，车辆制造商需提供明确试验速度和壁障高度。

J.1.8.3 螺旋翻滚试验

J.1.8.3.1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跑道、单边斜坡和试验必需的技术设施。在单边斜坡前至少 5m 的

跑道应水平、平整、干燥和干净。

J.1.8.3.2 牵引系统

试验车辆牵引加速度≤0.3g。速度控制精度：±0.2km/h。试验速度推荐为≧45km/h。为保障试验

车辆顺利翻滚，车辆制造商需提供明确试验速度，记录实际试验车速。

J.1.8.3.3 灯光系统

试验前 5 min，开启高速摄像机用无频闪灯光系统。

J.1.8.3.4 单边斜坡

推荐以下单边斜坡以完成螺旋翻滚试验。单边斜坡是由金属制成的刚性结构，斜坡角度可以调

节，但是车辆驶上斜坡后，斜坡机构不能变形，倾角不能发生变化。单边斜坡法线应与车辆直线行

驶方向成 0º 夹角。单边斜坡纵向中垂线与轨道中心距离应等于试验车辆纵向中垂面到车轮纵向中

线的距离。使用必要辅助定位装置将单边斜坡固定在地面上，以限制其位移。为保障螺旋翻滚试验

顺利进行，车辆制造商需提供明确斜坡倾角。

J.1.8.4 边坡翻滚试验

J.1.8.4.1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跑道、边坡、跌落坑和试验必需的技术设施。在驶入跌落坑前至少

5m的跑道应水平、平整、干燥和干净。

J.1.8.4.2 牵引系统

试验车辆牵引加速度≤0.3g。速度控制精度：±0.2km/h。试验速度推荐范围为 10km/h～25km/h，

为保障试验车辆顺利翻滚，车辆制造商需提供明确试验速度，记录实际试验车速。

J.1.8.4.3 灯光系统

试验前 5 min，开启高速摄像机用无频闪灯光系统。

J.1.8.4.4 边坡

推荐以下边坡机构以完成边坡翻滚试验。边坡由金属制成的刚性结构，边坡角度可以调节，但

是车辆驶入边坡后，边坡机构不能变形，倾角不能发生变化。使用必要辅助定位装置将边坡固定在

跌落坑底部和坑壁上，以限制其位移。车辆驶入边坡切入角推荐值为12°，边坡角度推荐范围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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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为保障边坡翻滚试验顺利进行，车辆制造商需提供明确边坡倾角。

J.1.9 试验前检查和确认项目

J.1.9.1 蓄电池

检查车辆蓄电池是否连接、是否达到额定电压以及安装是否牢固。

J.1.9.2 点火开关

点火开关应处于“ON”的位置。

J.1.9.3 气囊指示灯

安全气囊开关应处于正常打开状态（如果有），仪表板上的安全气囊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常。

J.1.9.4 假人涂色

对假人头部进行涂色，用颜料涂到不同的部位，以进行辨别和区分。所有涂色部位的面积要足

够大，以能够清楚可见假人头部与侧面气帘接触为宜（表 J.6）。油彩涂色应在接近试验时进行，以

确保翻滚时仍湿润有效。

表 J.6 翻滚试验假人涂色标记

假人 假人部位 油彩颜色 涂色区域及描述

驾驶员假人
头部左侧 红色 左面部和左后脑

头部右侧 黄色 右面部和右后脑

乘员假人
头部左侧 绿色 左面部和左后脑

头部右侧 蓝色 右面部和右后脑

J.1.9.5 车载记录仪的检查

试验前应保证车载记录仪的电池电量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测量触发开关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J.1.9.6 车门（锁）状态的检查

试验前应保证所有车门处于完全关闭状态，门锁没有锁止。对于具有自动落锁功能的车辆，车

门处于落锁状态进行试验。

J.1.10 试验后检查和确认项目

J.1.10.1 侧面气帘

J.1.10.1.1检查侧面气帘展开情况。

J.1.10.1.2检查侧面气帘保护情况。检查乘员头部与侧面气帘接触情况，乘员头部不得越过侧面气

帘后被甩出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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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11 报告审核

企业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关于此车型满足相关要求的测试报告，并同时提交

C-NCAP 样车与翻滚试验样车的一致性说明文件。所提交测试报告、一致性说明文件通过汽车测评管

理中心审查后，可得相应的加分。

翻滚测试报告中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与气帘性能直接相关的参数，如：生产厂商、生产批次、触发条件；

b）采集数据：角速度曲线及积分后的角度曲线；

c）视频摄像：试验过程中观察车辆翻滚、车内假人头部运动和气帘点爆过程的视频及录像；

d）试验照片：试验车辆、假人、侧面气帘及测试设备的照片；

e）试验结果：与章节 J.1.10中评价项目对应的评价结果。

J.2 FMVSS226 试验程序

J.2.1 车辆准备

J.2.1.1 将车辆置于平整的水平面上：

a) 车辆应处于整备质量。

b) 所有轮胎气压按照制造商的规定。

c) 40s内在车辆四角上下 5次移动调整车辆悬架。

d) 在车辆左右门槛分别测量记录门槛角，标记测量的位置。

e) 在车辆前后保险杠（或仪表板）测量记录翻转角，标记测量位置。

f) 使用支架支撑车辆以维持车辆姿态，保证门槛角和翻转角在上述记录值±0.5°之内。如果试

验中低于此角度，记录该角度。

J.2.1.2 试验样车部件要求

J.2.1.2.1 试验过程中，任何试验目标相反方向的侧门应打开或拆除。

J.2.1.2.2 试验过程中，任何向上开的后车门或后背门应打开或拆除。

J.2.1.2.3 其它车门全部关闭但不锁止。

J.2.1.2.4 在确定试验目标点和冲击试验过程中，方向盘、转向管柱、座椅、车顶安全把手和后视

镜可以从车辆上拆除，为头型冲击器通过车辆提供通畅路径。

J.2.1.2.5 其它车辆内部部件或结构可以拆除，或调节到允许头型冲击器冲击器布置，为头型冲击

器通过车辆提供通畅路径。

J.2.1.3 试验环境

在温度 18℃～29℃和相对湿度 10%～70%的环境下，车辆放置不少于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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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2 确定冲击目标位置

J.2.2.1 确定侧面透光口

J.2.2.1.1 侧面透光口由垂直车辆纵向垂面的水平线与车辆侧车窗开口周边相切的所有点的轨迹组

成。

J.2.2.1.2侧车窗开口周边包括玻璃内表面向外 100mm和玻璃外表面向外 25mm。

J.2.2.1.3侧车窗开口周边不包括密封条、把手和座椅上任何部分。

J.2.2.2 确定目标位置边界 25mm 偏移线

侧面透光口每个点横向投影到车辆纵向垂面上，形成一圈轨迹线。这些投影点以（25±2）mm

的间隔向侧面透光口内侧偏移构成轨迹。

J.2.2.3 偏离线最后限值确定

对于小于三排座位的车辆，当座椅前向安装时，目标位置偏离线的后边在最后座椅参考点向后

1400mm。

J.2.2.4 目标位置布置

J.2.2.4.1撞击目标点的选择区域为采光口外缘向内偏移（25±2）mm，每个侧面采光口都划分为 4

份，划分线为过几何中心的水平线和垂直线。2个初级撞击目标点首先放置在 2个斜对角位置，头

型轮廓线与采光口偏移线相切，如图 J.1所示。

图 J.1 初级目标点确定

J.2.2.4.2 2个二级撞击目标点在位于 2个初级撞击目标点水平方向上的等分点处，头型轮廓线分

别与偏移线上端和下端接触，如图 J.2所示。

图 J.2 二级目标点确定

J.2.2.4.3 对于尺寸较小的车窗，2个二级撞击目标点距离可能太近，当撞击点之间水平距离＜135

mm，垂直距离＜170 mm 时，去除二级撞击目标点，如果 2个初级撞击目标点之间的距离＞3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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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点连线中点处放置 1个二级撞击目标点。

J.2.2.4.4 对于小车窗，不必放置 4个撞击目标点，在画出 4 个目标点的位置后，去掉水平间距＜

135 mm 以及垂直间距＜170 mm 的目标点。

J.2.2.4.5 垂直方向放置头型时。可能会由于车窗的尺寸限制而无法布置 4个撞击目标点，此时可

以水平方向放置头型，确定撞击目标点。按照水平方向放置头型确定撞击目标点的规则与前述方式

相同。

J.2.2.4.6 对于尺寸更小的小窗，如果无论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都会导致头型轮廓线与偏移线

相交，则可以 5°为增量，自由转动头型以适应车窗，确定撞击目标点。

J.2.3 确定零位移平面

若侧车窗玻璃是固定的，玻璃应完整且位置正确；若侧车窗玻璃是可移动的，玻璃窗应完整且

完全升起关闭。目标冲击点在上述规定任意目标位置中心的±2 mm偏差内，冲击器在车辆内部向车

窗慢慢移动，直到与玻璃窗内表面接触，接触压力不超过 20N。零位移平面即为头型最外表面最初

接触侧窗玻璃的平面。

J.2.4 车窗玻璃预破裂程序

冲击试验前，车辆生产企业商可选择将车窗玻璃预破碎或完全缩回。预破碎车窗玻璃程序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J.2.4.1 预破碎网格点的布置

标记侧透光口几何中心。在车窗玻璃外表面标记水平和垂直的网格点。在侧透光口几何中心偏

差±2 mm 以内的位置标记一个网格点，以间隔为 75 mm±2 mm在水平、垂直方向上标记外表面网格

点（下图圆形标记）。在车窗玻璃内表面标记水平和垂直的网格点。在外表面网格点水平偏差 37.5

mm±2 mm的位置标记内表面网格点，以间隔为 75 mm±2 mm在水平方向上标记内表面网格点（下

图方形标记）。

图 J.3 75mm 偏离破损位置模板

J.2.4.2 预破碎方法

J.2.4.2.1 从 J.2.4.1中车窗玻璃内表面最前最下的网格点开始破碎。使用专用破碎工具，该破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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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顶端直径为 5mm±2mm。在接触点对弹簧施加压力使破碎工具产生 150±25N的压力，方向垂直于

车窗表面法线，准确度在±10°以内。每个标记点都只能施力破碎一次，无论该点车窗玻璃是否破裂

或产生洞。

J.2.4.2.2 车窗的反面放置一个(100±10)mm×(100±10)mm且厚度至少为 18mm 的胶合板，避免在标

记点施加压力时车窗产生超过 10mm的变形。

J.2.4.2.3 使用破损工具从内表面最前最下的网格点开始预破碎，向后继续进行直到该行最后一列。

完成该行最后一列的网格点破碎后，移到上一行的最前网格点，继续进行预破碎程序，直到完成每

个内表面网格点。

J.2.4.2.4在到玻璃窗外表面上重复这个过程。

J.2.4.2.5如果冲击导致玻璃窗碎裂，停止破损程序，并进行头型冲击试验.

J.2.5 冲击器定位

冲击器发射时刻，头型冲击器的 x、y、z轴对准车辆的纵向、横向和垂向轴线，且角度在±1° 范

围内。如果头型冲击器在确定冲击点目标位置时需要调整角度，应按旋转增量进行调节。试验后把

头型冲击器拉出到零位移平面，并确定头型冲击器的 x、y、z轴在试验前确定方向的±1° 范围内。

J.2.6 试验速度

J.2.6.1 高速试验

将侧车窗预破碎或完全打开或完全回缩。在抛出缓冲装置触发后的 1.5s±0.1s，头型冲击器以

20±0.5km/h的试验速度撞击到目标点。

J.2.6.2 低速试验

将侧车窗完全打开或完全回缩。在抛出缓冲装置触发后的 6.0s±0.1s，头型冲击器以

16km±0.5km/h的试验速度撞击到目标点。

J.2.7 试验结果记录

测量并记录头型冲击器超出零位移平面以外的距离，该距离不应超过 100mm。

J.3 气帘 6s 保压测试

对于满足气帘加分项测试条件的车辆，若选择气帘保压性能测试，在侧面气帘翻滚触发试验中，

在前排驾驶员和乘员位置分别放置一个 Hybrid III 50th男性假人，检查翻滚试验过程中前排假人头部

是否越过侧面气帘后被甩出车外。

如果前排假人头部未被甩出车外，选择侧面（柱）碰撞试验后车辆，在车辆非撞击侧气帘的前

后腔靠近顶棚位置处，局部平铺气袋并在合适位置处十字开口（20mm×20mm），通过安装连接头，

将导气管（内径 4mm，外径 6mm）一端连接气袋，另一端连接压力传感器。对气袋进行涂胶密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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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点爆气帘。采集和测量点爆后 6s 内气袋内部实时压力。

J.4 主动预紧式安全带试验

J.4.1 总则

本规程适用于驾驶员侧配置有主动预紧式安全带（Active Seat Belt以下简称“ASB”）的 C-NCAP

试验车辆。

ASB试验为加分项,，总计 1分，只有同时满足假人头部质心离位量及假人安全带限力要求，才

能获得相应的加分。如果在车辆追尾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前车静止测试（AEB CCRs FCW 80km/h

[-50%]）C-NCAP正式评价试验中，ASB或 AEB未能正常工作，则不能获得相应的加分。

试验在驾驶员侧进行，可以采用加速式台车、减速式台车或其它汽车测评管理中心认可的等效

方式进行试验，模拟车辆制动后发生碰撞的事故场景，进而评价 ASB 在车辆制动过程中对乘员姿态

保持及碰撞中对乘员的约束情况。在驾驶员座椅位置上放置一个 THOR50th假人进行试验。台车试验

中的驾驶员乘坐环境，包括座椅、安全带的型号及安装位置关系应与实车保持一致（可参考MPDB

试验参数）。试验过程中，通过高速摄像记录和分析制动阶段假人头部离位量；通过安全带张力传感

器来测量和评价碰撞阶段假人胸部受力情况。

J.4.2 试验方法

ASB试验分为主动预紧功能关闭试验和主动预紧功能开启试验。主动预紧功能关闭试验用来确

定安全带限力基准值，主动预紧功能开启试验用来对假人头部质心离位量和安全带限力水平进行判

定。

J.4.2.1 试验参数提取

依据 C-NCAPAEB CCRs FCW 80km/h[-50%]工况试验，通过主动安全试验用数据采集系统提取

车辆驾驶员侧 ASB 主动预紧功能作用时刻及车辆 AEB系统触发时刻，取 AEB和 ASB系统触发时

间差作为 ASB 主动预紧功能开启试验的参数输入。若在 C-NCAP正式评价试验中此工况试验有效次

数为 1次，取当次 AEB和 ASB系统触发时间差；若有效次数超过 1次，取有效试验中 AEB和 ASB

系统触发时间差的平均值作为台车试验参数输入。企业提供报告中 AEB和 ASB系统作用时间差与

C-NCAPAEB CCRs FCW 80km/h[-50%]正式评价试验中时间差差异不超过 20ms。

J.4.2.1.1 ASB主动预紧时刻

主动安全试验中将安全带力传感器放置于驾驶员肩部位置，并与主动安全试验数据采集系统连

接。试验过程中 ASB安全带力传感器使用线性系数，主动预紧力采样频率设为 100HZ，试验数据不

进行滤波处理。ASB 主动预紧功能作用时刻定义为数据采集点中 10ms内∆Fseatbelt大于等于 10N时刻

的前一数据采集点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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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4 主动预紧时刻定义

J.4.2.1.2 AEB 系统作用时刻

J.4.2.1.2.1 车辆减速度类型一

车辆 AEB 系统触发时刻的定义为当在主动安全试验中测得的车辆制动减速度如图 J.5所示，数

据采集系统采样频率设为 100HZ，减速度采用 12极无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过滤，截止频率为 10Hz。

AEB系统触发时刻通过以下方法确定：首先确定已滤波的减速度曲线中首个高于 1m/s2的数据点，

然后从此点前推到减速度曲线首次与 0.3m/s2的交点，此点的时刻即为 TAEB，TAEB以 10ms为单位向

下取整计算。

图 J.5 车辆减速度类型一

J.4.2.1.2.2 车辆减速度类型二

当在主动安全试验中测得的车辆制动减速度如图 J.6 所示，数据采集系统采样频率为 100HZ,减

速度采用 12极无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过滤，截止频率为 10Hz。AEB系统触发时刻通过以下方法确定：

在 AEB 全力制动减速度上升阶段，确定首个高于 4m/s2的数据采集点时刻 T4m/s2及首个低于最大减

速度的数据采集点时刻 Tamax，对两个时刻(包含)之间各个数据采集点的时间和减速度数据进行一阶

拟合，计算出拟合后的直线减速度为 0m/s2的时刻即为 TAEB，TAEB以 10ms为单位向下取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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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6 车辆减速度类型二

J.4.2.2 试验假人

试验所用 THOR50th假人应满足附录 B中 B.14对于假人性能的要求，THOR50th假人衣服躯干部

分须穿夹克外套，下身应穿着合身的棉质弹力裤。假人关节应调整至在 1g～2g的作用下，肢体可以

持续运动。

J.4.2.3 座椅、安全带安装与调整

J.4.2.3.1 座椅安装与调整

J.4.2.3.1.1试验工装须保证座椅滑轨与台车台面的角度与实车保持一致，并可以牢固地固定在（加

速式或减速式）台车台面上。

J.4.2.3.1.2对于座椅工装与台面的连接，工装应具有与台车台面配合的平面，工装上均匀布置φ11

通孔，通孔间距在 X向和 Y向距离为 100mm 的整数倍。

J.4.2.3.1.3 对于纵向可调节的座椅，应使其位于行程的中间位置或者最接近于中间位置的向后位

置锁止。并检查确认座椅滑轨系统已处于完全锁止位置。

J.4.2.3.1.4对于高度可以单独调节的座椅，应调整至制造厂设计位置或最低位置。

J.4.2.3.1.5若座垫倾斜角可调，应调整至制造厂设计位置或最低位置。

J.4.2.3.1.6座椅靠背应调节至使HPM装置躯干倾角达到制造厂规定的设计角度或从铅垂面向后倾

斜 25°角的位置。

J.4.2.3.1.7座椅腰部支撑可调节的，应调整至制造厂设计位置或完全缩回的位置。

J.4.2.3.1.8头枕高度可调节的，应调整至中间锁止位置。

J.4.2.3.1.9头枕倾斜角度可调节的，应调整至中间锁止位置。

J.4.2.3.2 安全带安装与调整

J.4.2.3.2.1 企业需提供试验必要的安全带安装固定点工装（例如：卷收器安装位置、安全带锁扣

固定点、安全带下固定点等）及必要的 ASB触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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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2.3.2.2 对于安全带工装与台面的连接，工装应具有与台车台面配合的平面，工装上均匀布置

φ11通孔，通孔间距在 X向和 Y向距离为 100mm的整数倍。

J.4.2.3.2.3安全带的安装位置应能够还原MPDB碰撞试验中与座椅的相对位置关系。由企业提供

安全带上、下固定点相对座椅某一结构的位置。

J.4.2.3.2.4 对于高度可调整的安全带调节装置，应调整至制造商设计位置。若无设计位置，应放

置在中间位置或最近的向上锁止位置。

J.4.2.4 假人安放和测量

J.4.2.4.1 头部

若头枕位置影响头部定位，导致头部重心向前偏移，则需进行头枕调整。首先在 X方向上向后

移动头枕，必要时调整头枕 Z向保证不与头部干涉。若仍然存在干涉，并且无法进一步调整头枕，

则继续进行测试。在测试信息中详细记录头部角度。

J.4.2.4.2 躯干

背部应接触座椅靠背。假人对称面应铅垂并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线，与座椅的纵向中心线重合。

使用上胸部倾角传感器测量躯干设计角，应在制造商推荐值 0°±1°（X）和±1°（Y）的范围内。如果

没有推荐值，则在测试信息中详细记录测量角度。

J.4.2.4.3 手臂

上臂应尽可能靠近躯干，手掌应和大腿的外侧相接触，小手指应接触到座垫。

J.4.2.4.4 H 点

假人的“H”点应在一个规定点的铅垂方向和水平方向各为 13mm 的范围内，该点位于附录 B

中 B.7.1.1.12 规定的程序所确定的 H点向上 20mm、向前 20mm 的位置处。

J.4.2.4.5 骨盆角度

使用倾角传感器测量骨盆角度，骨盆角应在 0°±1°（X）和 33°±2.5°（Y）范围内。若假人定位

不能完全满足上述要求，应优先考虑 H点位置，然后是骨盆角，最后是躯干角。

J.4.2.4.6 腿

假人大腿应尽可能靠着座垫，尽量使双腿应分别处在纵向铅垂平面内。

J.4.2.4.7 安全带佩戴

安全带处于自然佩戴位置。肩带不应靠近或接触颈部，否则调整安全带上固定点位置，直到满

足条件为止，若仍不满足，则调整至最接近位置。分别在假人胸部及腰部安全带路径下方安装如下

图 J.7所示尺寸泡沫，泡沫厚度 30mm，泡沫用一纯棉布料包裹，安全带中心线与图中短划线对齐，

泡沫性能如表 J.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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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7 泡沫外观及尺寸

表 J.7 泡沫性能参数

密度 硬度（压陷法） 压缩应力值 拉伸强度 断裂伸长率 压缩永久变形

ISO 1855 ISO 2439 - B
40% ILD ISO 3386 GB/T6344-2008 GB/T6344-2008 ISO 1858

50%，70℃，22h

kg/m3 N kPa kPa % %

22±2 140±20 3.5±0.5 100±10 140±20 4±2

J.4.2.5 测试仪器

J.4.2.5.1 传感器安装

在台面上座椅中心位置安装加速度传感器，用来采集制动阶段减速度和碰撞阶段减速度；试验

中采集假人安全带卷收器出口力和肩带力，用来评估安全带对假人的约束情况；在 ASB 卷收器出口

粘贴光栅传感器，用来采集安全带的动态位移。上述各传感器数据的车载记录仪采样频率为 10kHZ。

表 J.8 ASB 试验传感器配置表格

位置 参数 CAC 幅值等级 CFC 滤波等级 测量通道

座椅固定平面中心 减速度, Ax 50g 60 1

卷收器出口力、肩带力 力，F 16kN 60 2

全带卷收器出口 位移 70mm 180 1

总通道数 4

J.4.2.5.2 摄像机安装

试验前在假人头部质心位置粘贴标记并在假人侧面安装摄像机，摄像机的最小分辨率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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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720，帧速率为 1000fps；同时使用无频闪高速影像灯光系统，在摄像机对侧安装一不变形金属

板，在金属板上距假人头部质心 X向前 100mm 的位置沿 Z 轴竖直粘贴参考线，摄像机安装位置垂

直于此参考线；另放置一外部相机，记录试验开始至结束整个过程。

图 J.8 相机位置示意图

J.4.2.6 试验设置

对于主动预紧功能开启试验需按照 J.4.2.6.1 至 J.4.2.6.4 设置，对于主动预紧功能关闭试验仅需

按照 J.4.2.6.2和 J.4.2.6.4进行试验设置。

J.4.2.6.1 触发时刻

ASB主动预紧功能开启时刻与模拟 AEB制动开始时刻应与 J.4.2.1中测量的时刻一致。

J.4.2.6.2 点爆时刻

安全带碰撞预紧点爆时刻由企业提供，原则上应与实车 30km/h碰撞试验保持一致。对于具有多

级限力功能并通过点爆进行限力值切换的安全带，不进行二次点爆后限力等级切换。

J.4.2.6.3 制动波形

试验过程中获取的台车制动减速度波形，经过 CFC60滤波后应在图 J.9中蓝线所定义的通道范

围内，通过对减速度曲线进行积分得到减速阶段速度变化量，积分后 0.9s时的速度变化量∆V≥2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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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9 制动阶段减速度波形

J.4.2.6.4 碰撞波形

碰撞阶段台车减速度波形不低于被测车辆 30km/h 正面刚性墙碰撞波形，且确保碰撞阶段 ASB

能够达到一级限力值。碰撞阶段参考波形如图 J.10 所示。

图 J.10 碰撞阶段减速度波形

J.4.2.7 试验照片

表 J.9列出了试验前后至少应拍摄的照片，“○”代表应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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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9 试验照片

序号 照片拍摄角度 试验前 试验后

1 假人、座椅正面位置 ○ ○

2 假人、座椅斜前 45°位置 ○ ○

3 假人、座椅侧面位置 ○ ○

4 假人、座椅斜后 45°位置 ○ ○

5 安全带上固定点位置 ○ ○

6 安全带下固定点位置 ○ ○

7 安全带 buckle位置 ○ ○

8 座椅安装位置 ○ ○

9 座椅滑轨特写位置 ○ ○

10 座椅、安全带相对位置 ○ ○

11 摄像位置 ○ ○

12 座椅试验后状态 × ○

J.4.3 技术要求

J.4.3.1 假人头部质心离位量要求

通过车载摄像判断假人头部质心在 X方向运动，制动开始时刻至碰撞初始时刻假人头部质心在

X方向最大位移量应不超过 100mm。

J.4.3.2 安全带限力要求

通过对比主动预紧功能开启和关闭两个试验安全带限力稳定阶段限力值的平均值，评价 ASB 的

限力功能。

对主动预紧功能关闭试验假人安全带卷收器出口力传感器信号按照 CFC60进行滤波后，计算该

信号曲线一阶导数，并记录安全带碰撞限力稳定阶段开始时首个导数为 0时刻 t1和安全带限力卸载

开始阶段导数为 0时刻 t2（若安全带限力卸载开始阶段无限力曲线导数为 0 点，那么取其导数最接

近 0点时刻为 t2），将两个时刻之间的安全带限力平均值记为 Fr。并以同样的方式对主动预紧功能开

启试验假人安全带卷收器出口力信号进行同样处理，记限力平均值记为 Fa。对于具有多级预紧功能

的安全带，仅评价一级限力阶段数据。

若 Fr*90%≤Fa≤Fr*110%，则 ASB满足安全带限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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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11 安全带限力时刻定义

J.4.4 报告审核

企业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关于此车型满足相关要求的测试报告，并同时提交

C-NCAP 样车安全带与 ASB测试报告样品的一致性说明文件。所提交测试报告、一致性说明文件通

过汽车测评管理中心审查后，可得相应的加分。

ASB测试报告中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与 ASB性能直接相关的参数，如：生产厂商、生产批次、碰撞阶段限力数值；

b）测点数据：如座椅调节、安全带位置、假人摆放数据；

c）数据采集数据：如模拟制动阶段减速度、碰撞阶段减速度、假人安全带力、安全带光栅传感

器、ASB和 AEB 制动触发信号试验数据，提供设备调试阶段主动预紧安全带力响应数据（不安装泡

沫）；

d）视频数据：如试验过程中假人运动及整个试验过程视频；

e）试验照片：假人及测试设备的试验照片；

f）试验结果：与章节 J.4.3中评价指标对应的评价结果。

J.5 儿童遗忘提醒（CPD）

J.5.1 术语和定义

J.5.1.1

儿童存在探测 child presence detection (CPD)

一种探测车辆中是否有儿童存在的技术手段。

J.5.1.2

间接感应 indirect sensing

利用打开车门、压力传感器或电容感应等信息，根据逻辑推断出车内是否存在滞留目标。间接

感应可不区分活人或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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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1.3

直接感应 direct sensing

通过感知心跳、呼吸、运动或任何其他生命迹象来探测车内是否确切存在人的能力。直接感应

可不对滞留目标进行分类或定位。

J.5.1.4

旅程 journey

车辆点火开关或主控开关接通，处于“ON”或“READY”的状态（或等同状态）视为旅程开

始，点火开关关闭视为旅程结束。对于没有点火开关的车辆，以驾驶员入座并关闭车门为旅程开始，

以进入 P档且驾驶员车门开启瞬间为旅程结束。

J.5.1.5

车辆正常运行状态 vehicle in normal operation

车辆向前行驶速度大于 10 km/h。

J.5.1.6

警告 warning

来自车辆外部的用于通知驾驶员/看护人车辆中可能存在儿童的视听信号。

J.5.1.7

在线升级 over-the-air update（OTA）

通过无线方式而不是使用电缆或其他本地连接进行数据传输的软件升级。

J.5.2 通用要求

J.5.2.1 任何符合评分条件的儿童存在探测系统必须能够探测或推断是否有儿童被困在车辆乘员舱

内，并在必要时提供警告。

J.5.2.2 探测系统应具有感知 6岁及以下儿童的能力。

J.5.2.3 探测系统的感知范围应至少包括二排座椅。

J.5.2.4 感知设备应集成到车辆上而不是儿童约束系统（以下简称 CRS）上，例外：对于间接感应

系统，儿童乘员乘坐感知可通过与儿童约束系统通讯实现。

J.5.2.5 儿童存在探测系统可具有在一次旅程中临时停用的功能，但应符合以下要求：

a）停用操作应比短按一个按钮更复杂，以避免无意的误操作；

b）不允许仅停用系统的部分功能（例如不能只关闭报警音）；

c）在后续旅程开始时，系统应自动重新启用；

d）系统临时停用时，应具有专用信号指示儿童存在探测系统处于停用状态，该信号应对于驾驶

员清晰可见，且持续时间应不少于 10秒，本次旅程结束时，还应具有不少于 5秒的持续时间。

J.5.2.6 儿童存在探测系统可具有长期停用功能，但应符合以下要求：

a）停用操作应比短按一个按钮更复杂，以避免无意的误操作；

b）不允许仅停用系统的部分功能（例如不能只关闭报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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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用户自行操作的长期停用，停用时，应具有专用信号指示儿童存在探测系统处于停用状

态，该信号应对于驾驶员清晰可见，且持续时间应不少于 10秒，本次旅程结束时，还应具有不少于

5秒的持续时间。可与临时停用状态指示灯共用；

d）对于经销商操作的长期停用（例如：OTA、4S店），应是响应客户要求的操作，不允许在用

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停用 CPD系统，对于此方式的长期停用，可不满足 J.5.2.6 c)的要求。

J.5.3 警告要求

J.5.3.1 警告触发

当系统推断或探测到有儿童锁在车辆上时，系统就应在锁车时发出警告，包括手动锁车及自动

落锁（若车辆配置了该自动落锁功能），锁车和警告之间的时间应尽可能短，锁车和警告的时间间隔

不应超过 10秒。

若满足警告触发条件时，车内有成人乘员存在，则可不发出警告信号。

J.5.3.2 警告信号

J.5.3.2.1 警告应包含来自车辆外部的视觉信号和听觉信号，例如闪烁的外部灯和喇叭/警报器等。

J.5.3.2.2 警告信号应是独特的，应与其他日常功能信号区分，例如正常锁车的信号、未关车灯的

信号等。

J.5.3.2.3 警告信号应持续至少 3秒钟或直到取消。

J.5.3.3 警告取消

警告信号可通过以下手段取消：

a）解锁车辆并打开车门；

b）通过蓝牙、UWB或WiFi直接连接到车辆的智能设备（如移动电话等）取消，不允许使用移

动电话的公用移动通信基站信号取消。

J.5.3.4 警告延迟

CPD系统可具有警告延迟功能，驾驶员通过按下特定按钮或激活系统菜单中的临时系统延迟功

能来延迟警告（例如在加油站），警告的延迟不应超过 10分钟，且延迟时间到达时警告信号应被触

发。

J.5.4 间接感应系统测试程序

J.5.4.1 系统信息及要求

在测试之前，车辆制造商应提供以下系统信息：

a）系统架构及工作逻辑；

b）传感器类型和原理：例如开关门逻辑、压力感应逻辑等；

c）传感器位置，应满足本文件 J.5.2.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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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探测物理量：例如重量等；

e）探测区域，应满足本文件 J.5.2.3的要求；

f）临时/长期停用方法及要求（如有），应满足本文件 J.5.2.5和 J.5.2.6的要求；

g）警告延迟方法及要求（如有），应满足本文件 J.5.3.4的要求；

h）配套使用的 CPD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及使用方法（如有）。

J.5.4.2 测试场景

J.5.4.2.1 场景一

本场景从车辆锁定状态开始，包含 2条独立的测试用例，分别模拟 2段独立的旅程，应分别进

行评估。

用例 1：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左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0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6） 激活：手动锁定车辆；

7）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8） 结束。

用例 2：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右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6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6） 激活：对于有自动落锁的车辆等待自动落锁，对于无自动落锁的车辆采用手动锁车；

7）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8） 结束。

J.5.4.2.2 场景二

本场景只适用于具有 CPD警告延迟功能的车辆。

本场景从锁定的车辆开始，包含 2 条独立的测试用例，分别模拟 2段独立的旅程，应分别进行

评估。

用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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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左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0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激活延迟警告功能→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6） 激活：手动锁定车辆；

7） 警告：无警告；

8） 等待延迟时间（以关闭驾驶员车门为起点）；

9）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10） 结束。

用例 4：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右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6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激活延迟警告功能→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6） 激活：手动锁定车辆；

7） 警告：无警告；

8） 等待延迟时间（以关闭驾驶员车门为起点）；

9）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10） 结束。

J.5.4.2.3 场景三

本场景从锁定的车辆开始，包含 4 条独立的测试用例，分别模拟 4段独立的旅程，应分别进行

评估。

用例 5：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左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0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打开左后车门（至少 7秒），但不取 CRS

和儿童假人→关闭后排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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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激活：手动锁定车辆；

7）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8） 结束。

用例 6：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左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0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打开右后车门（至少 7秒），但不取 CRS

和儿童假人→关闭后排车门；

6） 激活：对于有自动落锁的车辆等待自动落锁，对于无自动落锁的车辆采用手动锁车；

7）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8） 结束。

用例 7：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右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6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打开左后车门（至少 7秒），但不取 CRS

和儿童假人→关闭后排车门；

6） 激活：手动锁定车辆；

7）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8） 结束。

用例 8：

1） 准备：解锁车辆；

2） 模拟进入：打开右后车门（至少 7 秒）→将 CRS 和 Q6 假人放在后排座椅上→关闭后排

车门→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

3） 开始旅程：打开点火开关并进入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如必要）；

4） 结束旅程：关闭点火开关；

5） 模拟下车：打开驾驶员车门→关闭驾驶员车门→打开右后车门（至少 7秒），但不取 CRS

和儿童假人→关闭后排车门；

6） 激活：对于有自动落锁的车辆等待自动落锁，对于无自动落锁的车辆采用手动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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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告：出现预期警告；

8） 结束。

J.5.5 评分规则

CPD系统在符合本文件 J.5.2和 J.5.3的要求的前提条件下，根据 J.5.4测试场景进行测试，如果

出现预期警告，则可得分，分值见表 J.10。CPD系统总得分为所有测试用例得分的总和。

若系统不能满足本文件 J.5.2和 J.5.3的全部要求，则 CPD系统不能得分。

表 J.10 CPD 系统场景分值表

场景 用例
得分

系统无延迟功能 系统有延迟功能

场景一
用例 1 0.5 0.25

用例 2 0.5 0.25

场景二
用例 3 —— 0.25

用例 4 —— 0.25

场景三

用例 5 0.25 0.25

用例 6 0.25 0.25

用例 7 0.25 0.25

用例 8 0.25 0.25

J.5.6 直接感应系统评估

J.5.6.1 评估方法

J.5.6.1.1 直接感应系统的评估基于车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进行，车辆制造商应提供一份材料，详

细说明系统如何确定儿童的存在，以及随后的警告规则。

J.5.6.1.2 直接感应与间接感应分值相同，儿童存在探测系统满足本附录 J.5.2和 J.5.3 要求，且对

本章所要求场景做出正确的响应，即可得 2分。

J.5.6.2 材料内容及要求

J.5.6.2.1 车辆制造商应提供系统相关信息，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系统架构及工作逻辑；

b）传感器类型和原理：例如WiFi、RF（雷达）、摄像头等；

c）传感器位置，应满足本文件 J.5.2.4的要求；

d）探测物理量：例如运动或呼吸等；

e）探测区域，应满足本文件 J.5.2.3的要求；

f）临时/长期停用方法及要求（如有），应满足本文件 J.5.2.5和 J.5.2.6的要求；

g）警告延迟方法及要求（如有），应满足本文件 J.5.3.4的要求；

h）配套使用的 CPD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及使用方法（如有）；



26

i）若车内存在成人时会抑制 CPD系统的报警，应说明抑制的工作逻辑等相关信息。

J.5.6.2.2 车辆制造商应至少进行覆盖 J.5.6.3场景的测试，并以报告的形式说明测试结果，至少包

括：

a）系统判定儿童存在的触发阈值及实际测试数据，例如呼吸检测数据或运动检测数据等；

b）警告触发时长，应满足本文件 J.5.3.1的要求；

c）警告信号的构成、持续时间、取消方法及对应的演示说明，应满足本文件 J.5.3.2 至 J.5.3.4

的要求；

d）测试中使用的儿童约束系统的相关信息，至少包括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范围、安装方式、通

讯功能的描述（如有），应确保儿童约束系统及其安装方式适用于测试时使用的儿童假人（或真人）；

e）测试中使用的测试工具信息，例如儿童假人的身高、体重、呼吸参数、心跳参数、运动参数

等。

J.5.6.3 测试场景

J.5.6.3.1 儿童座椅及儿童应至少包括以下情况：

a）后向 CRS中乘坐新生儿（参考体重：4kg ~ 9kg）；

b）前向 CRS中乘坐 6岁儿童（参考体重：20kg ~ 30kg）。

注 1：可使用能够复现系统探测的生理特征的假人，例如如果系统探测儿童的呼吸，则假人应

该具有呼吸动作，呼吸频率参考 18bpm~30bpm；如果系统探测儿童的运动，则假人可具有头部俯仰、

翻转、侧倾、四肢挥动等动作。

注 2：可使用人类受试者，但在测试过程中，应遵守所有相关的道德和隐私准则。

J.5.6.3.2 对于使用光学传感方法的系统（如摄像头），在白天和夜间分别测试，以证明系统可以在

各种照明条件下正常工作。

J.5.6.3.3 针对影响系统鲁棒性的主要变量因素，应进行多种可能的系统输入条件的试验测试。

J.5.6.3.4 应至少在车辆二排座椅的每个座位上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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